
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独立

董事，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

1、2016年度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的其他关联方、非

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；  

2、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至2016年末的违规对外担保情

形；  

3、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

司资金情形。 

二、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公司出具的2016年度

审计报告，2016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-141,704,256.69元，加上2015

年度未分配利润 -322,812,687.32元， 2016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

-464,516,944.01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证监会发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信

息披露规范问答第3号——弥补亏损的来源、程序及信息披露》的有关规

定，公司累计亏损未经全额弥补之前，不得向股东派发股利或以资本公

积转增股本，故公司董事会做出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

定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同意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已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《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

《内部控制配套指引》和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，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

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，并得以有效执行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



 

目标，不存在重大缺陷。我们认为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、客观

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符合公司现状。 

四、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，真实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，

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。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

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，我们将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

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，促进公司更好地发展，维护

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五、关于公司2016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根据证监会有关要求，我们对公司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。

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我们认为，报告期内公司

的证券投资行为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，公司内控

制度健全，能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万寿义     杜惟毅     马云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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